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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管理 
 

浅谈营改增对于医院财务管理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刘智立 

（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坊城街道卫生院荆山洼分院） 

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简称“营改增”，其最初是于 2012 年 1 月 1
日在上海开始试点，经过四年的广泛推行后，于 2016 年 5 月 1 日在
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营改增”属于近年来我国税收体制的改革措
施，对于部分企业的税负压力以及社会经济的推动具有较大的意义，
使得营业税这一地方第一大税种转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的第一大税种，
不仅使得地方和中央的财权问题得到了合理的平衡，还有效的解决了
之前所存在的重复征税的问题，使得企业的负担显著下降，有力的促
进了经济的发展。 

一、营改增对医院财务管理的影响 
（一）营改增对医院会计核算的影响 
较企业而言，医院营业范围内包含应税与非应税业务，按照相关

的制度规定，可以把其收入分类为财政补助、科研项目、医疗以及其
他方面四类。由于免税政策覆盖医院的医疗、财政的划拨以及获得的
科研项目补贴，所以需要把上述的收入划归非应税之列。在应纳税的
医院收入中，包含了医疗和其他方面的收入，其中其他方面的收入因
为其自身的渠道较多，所以表现出较为随意与项目繁多的情况，且其
与院方的非营利医疗服务间无直接关联。依照我国在医院方面的税务
法律与规定，医院通过除医疗服务外所得，需要依照对应的规定征税。
因此诸如财产转让、进修培训、租赁以及对外的投资和横向科研经费
等方面的收入，税务部门都需要进行征税。所以在营改增后就上述收
入确定对应的增值税额，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医院的会计核算。 

（二）营改增对于医院科研经费管理的影响 
在社会医疗、医学教学和医学研究等方面，医院都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因此较医院总收入而言，科研经费占据的比重较大，资金来
源多元化，科研项目繁多。按照科研经费的来源可以划分为纵向经费
和横向经费。其中横向科研经费是源自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横向
经费属于应税业务，是企业缴纳增值税的重要项目之一；而纵向科研
经费则是以财政拨入形式获得的科研经费，其本身为非应税范畴，因
为所拨入的经费渠道来源较为复杂，用途繁多，因此医院的科研经费
管理也在税改后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 

（三）营改增对医院纳税管理的影响 
1、营改增影响医院的税负水平 
在营业税阶段，医院应缴的营业税税率为 5%，税改后上调 1%，

如果医院未能及时有效或者可抵扣进项税，则其实际税率为 5.66%，
较营业税率而言高出 0.66%。由此可见医院税负水平的高低关键是是
否能够及时获得有效的可抵扣进项税。而只有发生应税支出，才能够
获得进项税抵扣，对于医院而言，其日常经营中存在多项支出，尽管
其中劳务费和差旅费所占比重很大，但是由于其所获的发票无法抵扣
进项税，所以会导致医院在此方面存在损失。但医院的其他方面支出
大部分都可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抵扣进项税，因此对于医院而
言，其税负压力与所获的进项税抵扣金额呈反比的。 

2、营改增对医院纳税核算的影响 
税改后显著的提升了医院纳税核算难度。在营业税时期，应缴税

金=应税业务收入*税率，而营改增后，应缴税金=销项税-进项税。
例如，X 医院上月科教项目及其他项目收入分别为 250 万元和 15 万
元，以科研经费购买 7 台试验器材，并且所获发票上售价为 50 万元，
进项税为 8.5 万元，共计为 58.5 万元。税改前的税额是 132500 元，
税改后是 35000 元。由此可见，在营改增后，应当从进项和销项两个
方面核算应交增值税额，相对于营业税而言，医院纳税核算更为复杂，
并且因为要将固定资产购买所形成的进项税进行扣除，因此导致医院
现需缴纳税额较之前减少 67500 元，减税幅度为 51%，故可认为税
改有减税效果。 

营改增使得医院纳税申报更加严谨。在营业税时期，只需将本期
的应税收入填入地税的系统，并且勾选对应的税率，就能够实现申报；
而税改后，需要将申报表和相关的资料共十多张都填入国税的系统，
并且从本期收入中分离出相关的税额，对照设定的税率，填入在本期
得以通过认证的进项税明细资料表、销项税明细资料表。根据当期与
前一期的增值税相关数据资料，借助纳税系统确定最终应交的税额，
各数据互相之间存在关联，提高了纳税申报的复杂和严谨程度。 

二、营改增对于医院财务管理影响的应对措施 
（一）对当前医院会计科目进行细化调整 

因为医院同时具备应税业务和非应税业务，所以医院在营改增
后，其会计核算需要明确划分应税和非应税的界限，分别核算应税和
非税业务收支。医院的信息技术人员要按照增值税的相关核算要求对
会计核算信息系统进行重新调整，并特殊标记应税业务，以加强与非
应税业务之间的区分，独立的核算相关的应税业务。并适当增减改动
会计科目，提升医院财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避免出现不区分应税和
非应税业务的情况。 

1、对收支科目进行调整 
依照税法及相关规定和医院会计管理实际需求，新增明细科目

“应税收入”和“非应税收入”到科教项目与其他方面收入科目下，
为科教项目和其他方面支出下增加明细科目——“应税业务支出”、
“非应税业务支出” 

2、对资产物资会计核算科目进行调整 
在税改后，要将进项税额从材料物资以及固定资产的买入价中剥

离，随后才能够进行核算。作为医院方面，在核算材料物资以及固定
资产的时候，应当首先判断其是否属于应税业务，然后再考虑从中确
定增值税，所以应当将“应税资产”以及“非应税资产”此两项明细
科目增加到医院会计账目的固定资产科目下，将“应税材料”以及“非
应税材料”此两项明细科目增加到医院会计账目的卫生材料科目下。 

3、调整纳税核算会计科目 
因为医院购买商品、购买服务以及对外提供服务的行为都会使得

增值税出现变动，因此在税改后，医院需要同时核算支出与收入过程
中所形成的增值税。在此情形下，要将纳税核算的科目按照增值税纳
税核算需求进行改动，将明细科目“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以及应交增值税—
—未交增值税转出”等增加到应交税金的科目下。 

（二）医院需要做好税法政策的宣传工作 
医院是营改增的工作重点之一，所以医院要加强财务管理工作，

就必须要先加强对医院全体职工的营改增政策的宣传和培训工作，通
过对各项税收政策进行积极宣传、开办相关的财务培训活动，引导全
体职工正确认识和理解营改增政策。作为医院的财务管理人员，还需
要积极了解相关政策的变动方向，积极学习相关政策，提升医院财务
团队的专业能力和素养。 

（三）医院需要做好票据管理和纳税筹划工作 
增值税发票存在普票和增票两种类别，增值税开具人无论是普票

还是专票都需要缴纳增值税，但作为发票取得人，如果其取得的是增
值税普通发票，不能够将增值税额抵扣减少，而如果所收到的是增值
税专用发票，则能够通过抵扣进项税的方式降低所需缴纳的增值税
额。所以无论是医院的财务人员还是其他员工，都需要充分认识到增
值税发票的重要性，财务相关人员更是需要对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和报
销引起足够的重视，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开票的时候需要诸多持票方的
详细信息，只有将这些信息填到发票上，才能够形成有效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而如果未能获得完整的受票人信息，则只能为其提供增值税
普通发票。 

此外因为需要抵扣增值税的销项税额才能够达到降低所需缴纳
增值税的目的，所以使得财务管理工作需要提高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重视程度。如果未能为应税业务支出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供其抵扣进
项税，则会让医院应交税费上升，进而提高医院的税负压力，间接降
低医院的净利润。所以作为医院的财务人员，需要切实落实纳税筹划
工作，需要重点关注进项税抵扣相关事宜，在获取服务和购买物品时
候，若其属于应税范畴，则在确保价格和质量基本接近的前提下，选
择能够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服务商和供应商，以达到降低税负的目
的。此外还需要提高对于票据的审核力度，认真查明未能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原因，并及时对票据进行追讨和更换，以尽量降低医院的
纳税压力。 

三、总结 
作为医院方面，应当清楚认识到在营改增后，医院财务管理方面

工作所受到的影响，并且积极通过细化调整医院会计科目、加强税法
政策的宣传工作以及做好票据管理和纳税筹划工作等措施，在符合相
关规定和法律的前提下达到降低医院税负的目的，帮助医院实现预期
的经济效益目标。 


